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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9 
人居署在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方面 
取得的进展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 

改革的情况 

  执行主任的报告 

一、 背景 

1. 2016 年，会员国再次承诺改革联合国的发展系统和管理。它们确定秘书

处有必要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用作统筹编制方案的框架，以提高联合国各实体之

间的一致性，包括提高人道主义、发展及和平行动的一致性。它们还迫切希望

确保国家自主权，加强问责和提高效率，通过联合国的方案编制工作让各国调

动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区域一级更有效地利用联合

国的各种资产。 

2. 联大根据这些目标和相关目标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系

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第 71/243 号决议，表示希望联合国

发展系统各实体的活动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调一致。为了向秘书处

提供进一步指示，联大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第 72/279 号决议中决定在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级设立新的协调架构，以便在 2017-2020 年四年度审查过程中支

持联合国发展系统一体化工作。 

3. 2020 年 6 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发展业务活动部分审查了执行大会

第 71/243号和第 72/279号决议的进展情况，欢迎秘书处努力改革联合国的发展

系统和管理。会员国注意到联大要求的体制安排成功得到采用，敦促秘书处将

结构改革转化为行动。2020 年 12 月，联大在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

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第 75/233 号决议中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意见和

为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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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参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驻地协调员制度 

4. 共同国家分析。共同国家分析是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驻地协调员协助下采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它评估各国

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分析潜在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和

风险因素。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将共同国家分析用作同东道国讨论制定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依据。重要的是，共同国家分析并不局限于编写一份报告；

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数据和分析工具，定期进行更新，联合国用它来确保为有

关国家提供的协助仍然有现实意义并有据可依。2019 年，人居署主导机构间小

组制订了关于编写于 2020年定稿的共同国家分析的指导意见。随后，人居署人

类住区高级干事和国家协调人协助完成了涵盖 34个国家（包括多国办事处）的

25 项共同国家分析。人居署计划在 2021 年同另外 23 个国家进行接触，这些国

家的驻地协调员打算启动共同国家分析工作。由于资源有限和结构调整所涉区

域部分延迟推出，人居署在协助编写共同国家分析方面面临许多挑战。尽管如

此，人居署正在建立内部机制，以进一步努力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涉及城

市可持续发展所有方面的数据和趋势分析。 

5.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或许是联合国

发展系统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它是联合国和东道国用来确定联合国如何支持各

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合作框架有四至五个优先领域。人居署在过去

24 个月内在 34 个国家开展工作，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东道国政府一起在合

作框架内对住房和城市发展进行定位。在有些情况下，城市可持续发展呈现为

一个专门的优先成果领域。在更多情况下，它似乎是一个执行手段，用以确保

在以下领域优先取得成果：平等和消除贫困、经济转型、气候行动和环境可持

续性以及危机的减少和复苏。应当指出，人居署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是根据

变革领域制订的，类似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大加强了人居署促进

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改革的能力。计划在 2021 年开展的工作包括协助其他

23 个国家拟订合作框架。人居署正通过这种方式在国家一级促进全系统城市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 区域架构 
6. 人居署结构调整的区域层面。人居署注意到会员国十分重视联合国区域

一级发展系统和管理的改革，于 2020年 1月开始设立区域代表职位，作为其结

构调整的一部分。此后，人居署的区域代表在联合国新的区域架构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7. 区域协作平台。人居署通过其区域代表成为常务副秘书长主持的五个区

域协作平台的积极成员，这些平台由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担任副主席，并由发展协调办公室担任秘书处。在许多区域中，人

居署成功地通过区域协作平台的各种工具提升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地位。这些

工具包括针对具体问题结成的联盟和知识管理中心。此外，人居署将与秘书长

办公厅、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开发署合作，将城市化问题和地方政府在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纳入将在区域协作平台年会上通过的区域年度工作计

划。 

8. 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论坛。人居署正在每个区域中同会员国和区域协作

平台的领导密切合作，筹备预定 2021年 3月在各个区域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区域论坛年会，论坛年会将与各个区域协作平台的年会衔接举行。人居署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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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区域与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部长级会议进行接触，以参加各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论坛。这将使每个区域的会员国都能够根据大会第

75/224号决议，通过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论坛，向预定 2022年在联大第七十六

届会议上举行的联大关于审查《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的高级别会议提交区域

意见建议。 

四、 全球联合国全系统协调 

9. 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作为秘书处最高级别的协调机构，联合国系统行

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是秘书长和联合国主要负责人为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

改革提供战略性政治指导意见的主要工具。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是行政首长

协调理事会的一个政策机构，由联合国各实体的高级代表组成，负责起草全系

统战略，以促进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2019 年，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核可

了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通过人居署主导的机构间进程编写的全系统城市可持

续发展战略。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将在 2021年对由人居署主导的这一战略进

行审查，以确定加快实施的方法。同时，人居署积极参加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

会，委员会由联合国各实体的高级代表组成，任务是编写可为联合国管理改革

提供信息的指导说明，内容涉及权力下放、行政流程下放、综合提供服务和设

立共同后台办公室等事项。 

10. 高级管理小组。高级管理小组每月由秘书长召集开会，是联合国各实体

和秘书处各部厅的一个论坛，用来讨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议题，确定联合国

系统如何以统筹一致的方式处理这类议题。2018 年 6 月，高级管理小组开会讨

论《新城市议程》，秘书长在会上宣布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要求制定全

系统办法。这项工作由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并由人居署主导，最后制定

了联合国全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高级管理小组 2020年 8月开会讨论城市

未来问题，秘书长在会上强调了城市对于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十分重要，应对措施应包括建造具有包容性的绿色城市，并着重指出地方政府

在政府间论坛和国家规划进程中的作用。2020 年 11 月，主管战略协调助理秘

书长代表秘书长召集人居署执行主任和 17个联合国实体的副主管开会，在会上

商定成立一个由人居署主导的城市未来工作队。此外，秘书长同意在 2021年发

表关于城市未来的主旨演讲，并支持联大关于《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的高级

别会议的筹备工作。 

11. 执行委员会和副主管委员会会议。为加强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和高级管

理小组的工作，秘书长每周召开副主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需要有

政治审议和指导的重大国别事项或反复出现的专题。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人

不仅限于秘书处，还有应邀与会的联合国全系统主要负责人，会议旨在整合人

道主义、发展与和平行动，将此作为联合国改革的一部分。2019 年，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人居署和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为执行委员

会编写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和土地与冲突的指导说明。此后，联合国人道主义、

发展与和平行动的这三个代表机构开始执行该指导说明。2020 年 12 月，作为

促进联合国全系统一体化工作的进一步努力，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境内流离失所

者问题，并同意在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开发署、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和人

居署主导下编写一份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指导说明。 

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秘书长根据联大第 72/279 号决议，设立了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集团，以协调对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支持，为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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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指导。该集团由常务副秘书长担任主席，开发署担任副主席，发展协

调办公室担任秘书处。它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时间在行政首长理事会开会前。

2019 年，人居署按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的要求，利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来

实施联合国全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涉及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的相应工

作队内确立数据、政策、财务和伙伴关系战略等职能领域。人居署还在编写关

于合作框架的指导说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主导了共同国家分析配套文件的

编写工作。此外，人居署主导了联合国立即采取社会经济措施应对 COVID-19
框架中关于社区复原力和社会凝聚力的工作流程，该流程后来成为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集团的一个专门任务小组。常务副秘书长在对集团进行审查后要求从

2021 年 3 月起采用新的安排，包括设立一系列新的任务小组以及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集团主要负责人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人居署将按照秘书长在 2020年 8月
提出的要求，在 3 月份利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主要负责人会议和新的任务

小组来加快实施全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13.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由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召集，由

联合国各实体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组成，负责协调人道主义危机的应急对策。

为促进联合国改革，该委员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设立了一个联合小组，

将人道主义应急对策与灾后/冲突后重建和发展结合起来。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有一个由人道主义对策群组组成的系统来安排工作。人居署是全球住房群组和

全球保护群组（住房、土地和财产工作组）的成员。人居署将其 COVID-19 应
对计划纳入群组系统，在向非正规住区提供适当的大流行病卫生指示和人道主

义援助方面，为世界卫生组织和难民署提供指导。人居署是处理时间敏感性紧

急情况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紧急情况主任小组的成员，也是委员会的业务政策

和宣传组、特别是本地化问题业务对策成果分组的成员。重要的是，机构间常

设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要求人居署进一步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以及

全球城市危机联盟合作，拟订一个促使地方政府和人道主义行为体参与的框架。 

14. 人居署与联合国其他实体的协作框架。人居署同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又

同难民署）一起利用它们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参与，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和

一些联合行动计划。人居署最近与开发署敲定了一个协作框架，两个组织将通

过该框架联合编制方案，把国家城市政策同国家经济规划和发展结合起来，支

持各国政府除其他举措外，制定由本国自行确定的关于城市气候行动的承诺。 

     
 


